
1 

 

 

 

 

关于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80 号 
 

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》和《关

于与专业机构合作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》称，你公司全资子

公司宁波知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拟以 2.6 亿元收购嘉兴嘉乐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嘉兴嘉乐”）持有的小灵狗

出行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小灵狗出行”）5.20%的股权。另

外，你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拟以 3.01 亿元收

购宁波中恒嘉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中恒”）持

有的嘉兴梓禾惠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梓

禾惠芯”）99%的份额，目前梓禾惠芯在投项目为浙江禾芯集成电

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禾芯”），其持有浙江禾芯 26.8687%

股权。你公司现任董事许兵为小灵狗出行的现任董事，宁波市产

城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产城”）在过去十二

个月内为梓禾惠芯的有限合伙人，且宁波产城的实际控制人叶骥

先生为公司董事长。因此，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高度关注。请公司认真核查并对以下事项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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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说明： 

1、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小灵狗出行科

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评估报告”）和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并出具的《小灵狗出行科技有限公司（合并）审计报告》（以

下简称“审计报告”），小灵狗出行的估值为 58.44 亿元，2020

年和 2021年小灵狗出行净资产为-1.67 亿元和-3.15亿元，营业

收入为 3.68 亿元和 3.19 亿元，净利润为-1.19 亿元和-1.50 亿

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.85亿元和 0.59 亿元。请

你公司： 

（1）小灵狗出行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均呈现下滑趋势，且净资

产、净利润均为负值，请你公司结合小灵狗出行经营情况及所在

行业发展情况等，说明其估值为 58.44 亿元的公允性。 

（2）参照估值参数补充披露小灵狗出行 2020 年和 2021 年对

应的实际经营数据，并量化分析说明评估报告中相关假设的依据

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商业逻辑，是否充分考虑小灵狗出行目前自

身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。 

（3）补充披露小灵狗出行估值的具体计算过程，包括但不限

于计算公式中各参数来源、其计算过程及最终计算结果等。 

（4）结合本次交易估值情况及小灵狗出行目前整体经营情况，

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较大风险，未设置业绩承诺或有关安排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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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根据小灵狗出行审计报告，2020 年和 2021 年小灵狗出

行净资产为-1.67 亿元和-3.15 亿元，营业收入为 3.68 亿元和

3.19亿元，净利润为-1.19亿元和-1.50亿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为 3.85 亿元和 0.59 亿元。小灵狗出行 2020 年和

2021 年其他应付款分别为 5.97 亿元和 6.69 亿元，分别占总资

产的 54.72%和 72.17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小灵狗出行净资产持续为负的原因，及其对公司生

产经营的影响，小灵狗出行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，小

灵狗出行目前是否存在债务逾期、诉讼、银行账户等资产被冻结

的情形，如有，请详细说明。 

（2）小灵狗出行 2020年和 2021年净利润均为负且持续下滑，

同时营业收入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呈现下滑趋势的

原因。 

（3）说明小灵狗其他应付款的具体内容，其金额较大，其他

应付款占总资产比例较高且持续增长的原因，是否属于行业惯例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请你公司补充说明《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》中

披露的小灵狗出行前 6 名股东是否与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

他关系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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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关于与专业机构合作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》显示，

2021 年 8 月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叶冀控制的宁波产城将其持有

的梓禾惠芯的 99%的财产份额以 0元价格转让给宁波中恒，截至

目前，宁波中恒对梓禾惠芯实缴出资 3.01 亿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交易安排的商业逻辑，宁波中恒在实缴出资

3.01 亿元后便转让上述对应份额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等，说明

购买梓禾惠芯的 99%的财产份额的必要性。 

（3）结合上述主体、梓禾惠芯主要股东与重整投资人梓禾瑾

芯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关系，是否实质上为重整投资人

提供资金支持。请破产重整管理人核查后发表意见。 

5、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浙江禾芯出

具的审计报告，浙江禾芯 2021 年末及 2022 年 1 月 20 日分别存

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1.30亿元和 2.34 亿元，请你公司说明上

述金额的具体内容，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在短时间内增长较大的原

因。 

6、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目前，《关于与专业机构合作对外投资

暨关联交易公告》中披露的浙江禾芯 10 名主要股东实缴出资情

况，及后续出资安排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

2022年 3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

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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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3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
